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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0267.htm 通过对司法考试历年

试题的研究以及对今年热点问题的把握，我们对行政法和行

政诉讼法的考点做出如下预测，分重要考点、冷僻考点、密

切联系考点、新增知识点四项进行说明。 [重要考点] 一、行

政主体 1、新型行政主体，主要是综合执法机关和行政审批

中心。《行政处罚法》第16条和《行政许可法》第25条。 2、

被告。有三个考点：A、有权无名、有名无权。B、越权和无

权。C、司法解释关于追加被告和变更被告的规定。 3、赔偿

义务机关。 (1)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2)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确

认的后置原则。 4、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

都可以做原告。 5、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注意对省级政府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向其申请行政复议。 6、行政

诉讼的管辖。行政诉讼只能由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来管辖

。专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不能管辖行政案件。行政诉讼管

辖有两个问题：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二、行政处罚 1、行

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 2、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和适用。 3

、限期改正的规定。 4、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区

别。 三、行政许可 1、许可范围。《行政许可法》第12、13

条 2、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注意三点：(1)国务院设定许可。

国务院的各部门不可以设定许可。(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的规章，可以设定临时许可。(3)地方设定许可有三点

限制。 3、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行政许可法

》特别强调监督，注意《行政许可法》第66、67、69、72、73



条。 4、行政许可的程序。 5、行政处罚与行政许可听证程序

的区别。 四、行政救济的范围比较 1、行政复议范围 外部的

具体行政行为。排除事项包括：1、行政处分或其他人事处理

，2、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 2、行政

诉讼的涉案范围。 3、复议与诉讼的衔接。 区别：审查范围

不同，法院审查合法性，通常不审查合理性。复议机关不仅

要审查是否合法，还要审查适当性；受案范围不同。复议范

围更广。 五、行政救济的管辖，期限 1.行政复议选择。《行

政复议法》第5条，《行政诉讼法》第37条。 2.选择兼终局。

《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出入镜管理法》。 3.行政

复议前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游行示威法》)，由法

律法规规定。) 4.终局型，由法律规定。 5.复议与诉讼的提起

期限问题。 六、行政复议决定与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1、复议

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处理。 2、行政诉讼判决类型。有维

持、撤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履行、(显失公正的)变更判

决五种。《行诉法解释》增加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确认合

法和确认违法的情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会给

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

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并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

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3、行政复议

的决定和行政诉讼判决在维持、变更、赔偿三种形式方面都

有不同。 七、涉外行政诉讼 最高法有三个规定。《关于审理

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

件的规定》，《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的规定》。 八、 证

据 1、提供证据的要求。 2、举证责任。 3、举证的期限与补

充证据的问题。 4、质证与证据的证明效力。《证据规则》



的第55到62条。 九、 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的范围，方式和计算

标准。造成身体伤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主要是指赔偿医疗费和

误工收入。只有财产的赔偿。没有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是有

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十、 执行 几个应注意的点

： 1、行政处罚中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几种情形。 2、强制执

行逾期不缴纳罚款，每日加收3%的滞纳金。 3、对于已经扣

押查封的财产进行拍卖或者对冻结的财产进行划拨是一种强

制执行措施；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非诉执行。 4、复议决

定的强制执行的两种方式要注意。 [冷僻考点] 1、《行政监察

法》。第15、16、19、29、33、37条。 2、《政府采购法》。

应注意的是政府采购的质疑与投诉程序。 3、抽象行政行为

。历年很少涉及，今年可能是出题点。法规、规章的制定、

备案、审查程序。 [密切联系考点] 2个 1、《税收征管法》：

行政复议的特殊规定。 2、《土地管理法》：征用土地的相

关规定，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服的行政裁决。 [新增知识点] 4个

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原则有：合法原则，合理原则，

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些原则很重

要，可以看作是行政法的关键。一是行政法规定之间发生矛

盾，应适用原则来调整，二是行政法规定不清楚的地方可以

适用原则。 2、行政法与刑法的关系。 3、司法解释规定的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 新增范围7个。(“2000年解释”) 不予受理

：劳动监察指令书的行为不属于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具体行政行为。 4、司法赔偿的确认程序(法院、检察院作为

赔偿义务机关) (1)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赔偿确认程序。(2)人民

法院的司法赔偿确认程序。《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

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管辖、立案、裁定等情



形予以注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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